
深福发改函〔2022〕50 号

福田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对深圳市福田区政协
六届二次会议提案第 20220110 号的答复函

张晓钟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打造近零碳示范区的建议-构建“零碳涂层

应用产业链实验中心”》收悉。我局高度重视，经认真研究，现

答复如下：

一、壮大绿色产业

结合双碳目标，推动华为数字能源等辖区企业积极参与，打

造具有协同创新力、智造发展力和品牌影响力的千亿级新能源产

业集群，实现双碳工作“正反馈”。一是率先从政府机构着手，

为企业提供学校、医院、机关等近零碳全场景项目，创造市场需

求，推动技术应用及迭代；二是创新打造“低碳超市”，收集汇

总辖区26家企业144项先进节能低碳产品及技术解决方案，搭建

供需对接平台。

二、出台补贴政策

一是创新载体发展支持政策。激励企事业单位承担国家、省、

市重点实验室、工程实验室等重大创新载体任务，最高可获得创



新载体政策支持 2000 万；激励企业联合高校、科研机构开展关

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，建设工程技术中心、创新联合体等区级创

新载体（修订中），最高支持 100 万。二是支持新能源产业促进

碳达峰的专项扶持政策。结合“双碳”、能耗“双控”、新能源产

业集群工作，出台 18 条政策支撑新能源产业发展，包括关键核

心技术攻关支持。对围绕数字电网、先进核能、光伏、天然气、

综合能源、近零碳技术等核心领域，对区内各类创新主体获得的

国家、省、市级科技计划项目、科技奖及创新创业大赛支持的项

目，按照上级主管部门到账资助资金给予配套支持，最高 500 万

元。新产品推广应用支持。对于我区获得市级首台（套）重大技

术装备、首批次重点新材料、首版次软件“三首”工程支持的企

业，按照上级主管部门到账资助资金的 50%给予配套支持，最高

500 万元。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支持。鼓励新能源企业加快科技

成果转移转化，对获得国家、省、市级科技成果转化专项支持资

金的区内各类创新主体，按照上级主管部门资助到账资金的 50%

给予配套支持，最高 200 万元。

三、聚焦科创研发

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作为大湾区唯一以科技创新为主

题的特色平台，一直将制度创新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，始终坚持

以制度创新激发科创潜能，奋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和产

业创新高地，为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担当“引擎”。合作区联合港

方一起出台了深港“联合政策包”，在深港的规则衔接、机制对



接方面率先突破；在科创资源引进孵化方面，合作区在深港协同

评审、孵化器协同运营等方面率先破题；建设了深圳目前唯一能

够“一站式”办理海关和地方政府服务事项的大厅。目前，河套

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引进了香港大学、香港科技大学、香港中文

大学、香港城市大学、香港理工大学五所世界百强高校共 10 个

优质科研项目，来自港澳地区及国际的专家院士、科研人才纷至

沓来。此外，高端科创资源在这里高度浓缩，既有国际量子研究

院、大湾区数字经济研究院等一批重大科研平台机构，还有晶泰

科技、元戎启行等一批独角兽企业，一些国际前沿的创新项目在

这里形成了集聚。

感谢您对福田发展的关注和支持！

福田区发展和改革局

2022 年 8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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